关于新海镇2022年度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和2023年度财政预算的报告

一、2022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2022年，全镇财政工作在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人大和社会各界的监督支持下，紧紧围绕年初人代会确定的工作目标和任务，积极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牢牢把握财政工作新要求，努力化解新一轮乡镇财政管理体制和新冠疫情的双重影响，全力组织收入，突出保障正常运转和民生支出，不断规范管理和效能服务，预算执行情况总体良好。
2022年，年初财政预算31072.04万元（未包括光明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上海第二分公司所属光明米业经济园区（以下简称光明米业经济园区）招商引税预算），其中镇一般公共预算29500万元，上级财政转移支付1572.04万元。在实际执行中，区财政根据市财政转移支付到位情况陆续下达转移支付指标，乡镇相应增加预算。
2022年9月根据上级财政要求和我镇招商财力实际情况，我镇对一般公共预算进行了调减，其中公用经费调减30%，专项经费调减20%，总预算调减3300万元。2022年度新海镇总预算为49316.07万元，其中镇一般公共预算26200万元，区财政下拨转移支付指标9578.35万元，光明米业经济园区招商引税预算13537.72万元。
（一）2022年财政预算收入执行情况
2022年我镇共10家财政预算单位，其中机关单位1家，执法单位1家，一般事业单位8家。预算收入49316.07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158.72%。明细如下：
1.上级补助收入9173万元，其中，三农补助6万元，社会保障补助350万元，社会管理补助847万元，生态补偿补助1100万元，营改增补助848万元，农场乡镇基数补助4537万元，区级贡献存量基数补助670万元，生态岗位补助815万元。
2.上级转移支付9578.35万元，其中农水项目资金4805.44万元、土地减量化资金3333.50万元，其他转移支付1439.41万元。
3.镇级财力17027万元。
4.光明米业经济园区招商引税收入13537.72万元，其中结算资金8000万元，企业扶持资金5537.72万元。
（二）2022年财政预算支出执行情况
2022年，我镇预算支出实际执行47838.42万元,预算结余1477.65万元，预算执行率97%。依照上级财政指导意见，对这部分结余进行再分配：未执行指标余额统一调整到企业扶持资金，作预算执行处理。调整后，我镇预算总执行49316.07万元，执行数与预算数一致，具体明细如下：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2111.22万元,年初预算2507.63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84.19%，主要是压缩了专项经费和公用经费，增加了转移支付。其中，机关人员、公用支出（不含社保和公积金，下同）1349.15万元，财政所人员、公用支出125.94万元，党群服务中心人员、公用支出332.82万元，长征产业办专项经费64.49万元，防汛防台专项经费3.16万元，工会专项经费10.00万元，人大经费12.31万元，司法专项经费20万元，武装部专项经费6.99万元，平安办维稳专项经费44.00万元，绩效专项经费18.50万元，党建工作专项经费28.90万元，上级财政下达的转移支付94.96万元，主要包括居民区党组织服务群众专项经费、党代表工作经费、全国文明城区创建工作以奖代补等专项补助资金。
2.教育支出6.55万元，年初预算10.30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63.59%。主要是儿童节、教师节及暑期活动支出。
3.科学技术支出13.81万元，年初预算34.00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40.62%。其中，经济办高新技术企业培育专项经费10.00万元，科普宣传专项经费3.81万元。
4.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178.60万元，年初预算219.10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81.52%。其中文化活动中心专项经费174.00万元，上级财政下达的转移支付4.60万元，为乡镇文化站补助资金和体育团队扶持补贴专项资金。
5.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4990.60万元，年初预算4576.26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109.05%，主要是增加了转移支付。其中，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人员、公用支出299.92万元，机关事业人员养老保险金415.85万元，机关事业人员职业年金204.53万元，受理中心信息化专项经费15.90万元，退休人员生活补贴专项经费13.89万元，居委会日常专项经费46.45万元，社建办双拥专项经费10.79万元，社区事务管理站补贴经费1442.53万元，社工专项经费886.00万元，帮困及慰问款专项经费45.45万元，事权配套资金546.18万元，上级财政下达的转移支付1063.11万元，主要包括中央直达资金，三阳机构改造工程，优抚对象，残疾人补助，稳定就业岗位补贴，生态养护管理人员补贴等专项补助资金。
6.卫生健康支出906.60万元，年初预算460.41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196.91%。主要是增加了防疫经费和转移支付，其中，机关事业人员医疗保险经费209.85万元，爱卫专项经费54.30万元，动物防疫专项经费10.50万元，计生专项经费（含配套资金）28.02万元，镇防疫专项经费393.19万元，上级财政下达的转移支付210.74万元，主要包括防疫专项经费（中央直达资金）、医疗救助补助资金。
7.节能环保支出3661.78万元，年初预算4275.31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85.65%。其中，市容所人员、公用支出248.95万元，生态组织专项经费1592.00万元，生源物业和绿化公司运行专项经费1532.83万元，菜场第三方服务费及管理费288.00万元。
8.城乡社区事务支出5830.18万元，年初预算2771.79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210.34%。主要是增加了转移支付，其中，综合行政执法队人员、公用支出136.87万元，城市建设管理事务中心人员、公用支出163.83万元，城市运行管理中心人员、公用支出134.66万元，联动工作经费183.80万元，镇农村公路配套资金30.32万元，社会组织参与住宅小区综合管理服务专项经费6.00万元，2022年薄弱点位负面清单综合整治工程项目75.00万元，售后公房零星修缮项目150.00万元，安全生产与消防专项经费14.99万元，三阳机构改造项目38.86万元，拆违专项经费25.43万元，长征产业发展控详规调整专项经费24.00万元，司法所修缮2.00万元，国土空间规划编制专项经费95.00万元，廊道养护专项经费118.69万元，老房汇专项经费28.94万元，毗邻党建“三微”廉政教育基地建设项目39.93万元，创建办文明居住积分专项经费136.50万元，小型工程预备项目548.67万元，红星综合为老服务中心保洁保绿项目6.00万元，综合为老服务中心委托管理服务项目96.64万元，资产公司运行专项经费60.00万元，创建办工作专项经费60.93万元，公灯公厕费用补贴54.44万元，禁渔和一枝黄花清理专项经费10.00万元，镇级河道市场化养护镇级配套专项资金1.61万元，生活垃圾减量化专项资金171.66万元，上级财政下达的转移支付3415.41万元，主要包括土地减量化资金、农村公路乡村道养护项目专项资金等。
9.农林水支出5266.80万元，年初预算1661.92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316.91%，主要是增加了转移支付。其中，农技中心人员、公用支出69.10万元，水务所人员、公用支出96.05万元，中心横河整治工程200.00万元，下水管网维护专项经费39.90万元，生活污水日常维护专项经费44.81万元，河长制经费9.89万元，廊道市场化养护费68.68万元，上级财政下达的转移支付4738.37万元，主要包括农水工程资金和公益林、水稻种植补贴等专项补助资金。
10.资源勘探工业信息等支出25551.02万元，年初预算13761.28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185.67%。其中，镇企业扶持资金10124.16万元，镇经济小区及招商窗口工作经费1889.14万元，光明米业经济园区招商引税支出13537.72万元。
11.住房公积金支出782.91万元，年初预算794.04万元，完成年初预算的98.60%。为机关事业单位公积金支出和机关人员住房补贴。
13.其他支出16.00万元，年初无预算，均为上级财政下达的转移支付（基金），其中，示范睦邻点补贴6万元，老年人助餐服务场所建设补贴市级补助资金10万元。
2022年我镇预算执行情况总体良好，财政项目资金均按要求予以绩效申报，对镇水务所支出开展了部门整体评价，对工会专项经费、武装部专项经费和怡心养老院专项补贴等三个专项经费进行了专家评审，三个项目评审结果均为优秀。

二、2023年财政预算
根据崇明区新一轮财政管理体制实施意见，以及新冠疫情影响下的经济发展实际情况，经综合研判，预计2023年我镇财政将更加紧张。经镇党委讨论决定，2023年预算遵循如下原则，确保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三保经费支出，其他经费一律不增加。
（一）2023年财政预算收入预计
2023年，我镇安排财政预算收入41408.55万元，具体明细如下：
1.上级补助收入9166.99万元，其中，三农补助6万元，社会保障补助350万元，社会管理补助847万元，生态补偿补助1100万元，营改增补助848万元，农场乡镇基数补助4537万元，区级贡献存量基数补助670万元，生态岗位补助808.99万元。
2.上级财政转移支付708.55万元。
3.镇级财力13533.01万元。
4.光明米业经济园区招商引税收入18000万元
（二）2023年财政预算支出预计
2023年，我镇安排财政支出41408.55万元，明细如下：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2711.44万元，占预算的6.55%。其中，机关人员、公用支出（不含社保和公积金，下同）1446.50万元，财政所人员、公用支出123.29万元，党群服务中心人员、公用支出332.53万元，人大专项经费17.00万元，武装部专项经费7.00万元，工会专项经费10.00万元，司法专项经费21.00万元，机关事业保洁，机关门卫特保，机关食堂劳务外包等机关购买服务140.69万元，政法委等社工人员经费配套资金40.04万元，市场监督所人员经费配套资金207.37万元，司法所人员经费配套资金40.56万元，内审专项经费87.50万元，维稳专项经费44.00万元，全国经济普查专项经费5.00万元，绩效专项经费18.50万元，党建专项经费67.00万元，创建办创建工作专项经费48.00万元，上级财政转移支付55.76万元。
2.教育支出8.40万元，占预算的0.02%，其中教育专项经费8万元，上级财政转移支付0.40万元。
3.科学技术支出34万元，占预算的0.08%，其中科普专项经费4万元，高新技术企业培育专项经费30万元。
4.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222万元，占预算的0.54%。均为文化活动中心专项经费。
5.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4534.52万元，占预算的10.95%。其中，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人员、公用支出297.81万元，机关事业人员养老保险金、职业年金759.81万元，居委会专项经费59.00万元，受理中心日常运行专项经费14.90万元，行政事业退休人员生活补贴124.99万元，稳定就业岗位补贴配套资金22.00万元，扶持政策奖励专项经费10.00万元，养老院运行专项经费32.00万元，综合为老服务中心委托管理服务项目100.00万元，红星综合为老服务中心保洁保绿服务项目6.00万元，民生保障配套资金276.80万元，帮困及慰问专项经费60.00万元，双拥专项经费16.00万元，社区事务管理站运行经费1431.00万元，社工运行经费1011.99万元，上级财政转移支付312.22万元。
6.卫生健康支出623.59万元，占预算的1.51%。其中，行政事业单位医疗保险经费240.45万元，爱卫专项经费38.50万元，疫情防控专项经费200.00万元，国家卫生镇创建专项经费22.50万元，病媒生物防治工作及雨水井服务项目38.00万元，农业综合运行经费10.00万元，计生专项经费6.00万元，计划生育奖励与扶助配套资金24.00万元，医疗救助补助资金配套资金22.00万元，上级财政转移支付22.14万元。
7.节能环保支出3644.52万元，占预算的8.80%。其中，市容所人员、公用支出258.10万元，物业公司财政补贴650.00万元，绿化公司财政补贴540.00万元，菜场购买服务项目276.42万元，生态组织专项经费1,840.00万元，上级财政转移支付80万元。
8.城乡社区事务支出2857.96万元，占预算的6.90%。其中，综合行政执法队人员、公用支出136.78万元，城市建设管理事务中心人员、公用支出175.86万元，城市运行管理中心人员、公用支出135.56万元，综合行政执法队装备及车辆购置费53万元，防汛抗台专项经费7.00万元，社会组织参与住宅小区综合管理项目6.00万元，农村公路养护专项经费40.00万元，大联动专项经费199万元，安全生产与消防专项经费15.00万元，长征产业办专项经费20.00万元，廊道养护和租赁配套资金164.00万元，老房汇专项经费30.00万元，文明居住管理专项经费210.00万元，资产公司运行经费100.00万元，小型工程预备项目300.00万元，上海市安全发展和综合减灾示范社区创建专项经费3.00万元，2022年薄弱点位负面清单综合整治工程100.00万元，综合为老服务中心新建工程300.00万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标准化改造工程150.00万元，银杏花园口袋公园建设项目（一期）300.00万元，拆违专项经费40.00万元，示范化中队复验装修项目15.00万元，纪委谈话室建设项目15.00万元，公灯公厕专项经费55.00万元，一枝黄花清理和禁渔专项经费10.00万元，生活垃圾减量化专项经费218.00万元，上级财政转移支付59.76万元。
9.农林水支出913.00万元，占预算的2.20%。其中，农技中心人员、公用支出84.71万元，水务所人员、公用支出119.57万元，农业配套资金1.65万元，农产品安全监管及水稻种植专项经费2万元，河长制专项经费5万元，下水管网维护专项经费40.00万元，生活污水日常维护专项经费47.00万元，镇级河道市场化养护镇级配套专项经费152.00万元，生态清洁小流域长征治理单元河道整治工程290.00万元，上级财政转移支付171.07万元。
10.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和管理支出25029.05万元,占预算的60.44%，其中，镇企业扶持资金5629.05万元，经济小区及招商窗口工作经费1400.00万元，光明米业企业扶持资金18000万元。
11.住房公积金支出822.87万元，占预算的1.99%，均为机关事业单位的公积金支出。
12.消防救援事务7.2万元，占预算的0.02%，均为上级财政转移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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